[bookmark: _Hlk149230349]2023年门预民字第13690号案件
评估中止函
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：
我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2023年10月12日在法官韩梅、原告毕涛代理人及被告王戎的见证下对2023年门预民字第13690号案件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西山天璟14号楼2单元601室房屋进行了实地查勘。
根据本次委托的评估目的及估价对象实际状况，结合贵院提供的现有资料，需贵院协调补充以下文件：
1.评估标的范围所对应的《不动产权证书》
2.物业地址及建成年代证明（如产权证中未登载）
恳请委托人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，并尽快提供上述资料。因无产权信息，目前无法开展评估工作。特此申请中止评估，望予批准。


特此说明。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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